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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商口物〔2025〕2号


湖南省商务厅关于印发《湖南香港货运直通车
指标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市州商务（口岸）主管部门：
现将《湖南香港货运直通车指标管理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湖南省商务厅
2025年12月29日
（此件主动公开）

		1

湖南香港货运直通车指标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落实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湖南香港货运直通车指标（以下简称直通车指标）管理，提高指标使用效益及为湖南省产业、企业服务能力的要求，确保我省香港货运直通车指标管理与广东省有关规定有效衔接，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广东省分配给湖南省的香港货运直通车车辆指标管理。对于使用湖南省指标，经广东省陆路口岸出入境，直接往返于内地与香港之间的从事直通香港道路货物运输（以下简称跨境运输）的企业、车辆、驾驶员，适用本办法管理。
第三条  从事跨境运输经营的企业及驾驶员应当遵守国家及运营所在地相关法律法规，诚实信用、公平竞争，严禁通过跨境运输扰乱运输市场从事非法出入境、走私、携带违禁物品等违法活动。
第四条  湖南省商务厅（省政府口岸办）负责香港直通车指标管理及协调。各市级商务主管部门（口岸主管部门）负责核实指标申请企业使用需求及资料，并向湖南省商务厅（省政府口岸办）提出直通车指标申请。
第五条  鼓励跨境运输企业实行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发展安全、环保、节能运输。
第二章指标申请管理
第六条  申请湖南香港直通车指标的企业需为在湘开展业务，确有跨境运输实际需求的企业。
第七条  企业需要在湖南省区域内使用香港直通车运输、取得香港直通车入境指标使用权的，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和程序向指标管理机构提出申请，按以下程序办理：
（一）向所在市级商务主管部门（口岸主管部门）申请，由市级商务主管部门（口岸主管部门）核实使用需求及报批资料后，报湖南省商务厅（省政府口岸办）复审。
（二）湖南省商务厅（省政府口岸办）收到市级商务主管部门（口岸主管部门）提交的资料后完成复审。根据直通车指标统筹情况，在全省失效指标中予以调剂安排。
（三）根据指标安排情况，由湖南省商务厅（省政府口岸办）协调广东省香港直通车牵头管理单位办理指标登记手续。
第八条  企业取得的指标应当自营，不得转让、出租、出借，因企业合并、分立等法定情形确需变更指标使用主体的，需报湖南省商务厅（省政府口岸办）批准同意，由湖南省商务厅（省政府口岸办）指导企业对接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办理指标变更手续。
第九条  为便于开展指标管理，将指标分为激活、未激活、失效等状态。
指标已分配至企业，企业在规定期限（90天）内，办理完成车辆上牌登记手续、并向湖南省商务厅（省政府口岸办）备案开展运营，对应指标为激活状态。
指标已分配至企业，企业在规定期限内暂未完成车辆上牌登记手续，对应指标为未激活状态。
指标已分配至企业，企业超过规定期限仍未办理车辆上牌手续，或上牌后超过规定期限（180天）仍未经营（在湖南省产生通关记录），对应指标为失效状态。
第十条  直通车指标按以下程序管理：
（一）企业取得车辆指标并办理完成上牌登记手续，需向湖南省商务厅（省政府口岸办）备案，备案后指标处于激活状态。指标激活后，企业每180天需在湖南至少产生1次通关记录（在湘通关记录指跨境运输车辆运载货物进出口数据留在长沙海关的记录）；每年需向湖南省商务厅（省政府口岸办）备案经营情况。企业使用指标在激活状态下，180天内不能产生本省通关记录的，可向湖南省商务厅（省政府口岸办）申请延期一年，湖南省商务厅（省政府口岸办）商所在地商务主管部门（口岸主管部门）根据企业具体情况予以批复。若企业不需要在湖南省内使用直通车运输，仅需要直通车跨粤港作业，湖南省商务厅（省政府口岸办）可推荐企业到广东省申请注册跨境运输指标。无正当理由未实现通关记录、未申请延期或未按要求备案经营情况的，由湖南省商务厅（省政府口岸办）在湖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公示30个工作日后，将指标列为失效状态。
（二）企业取得车辆指标后，指标处于未激活状态。企业应依照有关规定，向所在地交通运输部门申办《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和车辆《道路运输证》，并前往粤、港交通、公安、海关、边检等部门办理相关手续。未激活状态指标超过90天，无正当理由未完成广东方面车辆上牌登记手续的，视为企业主动放弃指标，由湖南省商务厅（省政府口岸办）在湖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公示30个工作日后，将指标列为失效状态。
第十一条  失效状态车辆公示期满后，湖南省商务厅（省政府口岸办）将取消该指标使用权，并将指标纳入失效状态，失效指标可用于后续调剂分配。企业若对失效状态有异议，可在公示期内向湖南省商务厅（省政府口岸办）提交书面申诉材料，逾期未申诉或申诉未获批准的，指标失效状态维持不变。失效状态指标所属企业在收到湖南省商务厅（省政府口岸办）要求调整指标归属权通知后，应当自通知日起14个工作日内，向广东方面办理车辆及驾驶员相关运输牌证注销手续。逾期不办理注销的，湖南省商务厅（省政府口岸办）将致函广东省香港直通车牵头管理单位协调广东省公安部门予以公告注销，并将注销结果通报海关、边检部门办理备案注销手续。
第十二条  企业需终止经营的，应当在终止经营之日30天前告知原许可机关，并办理相关注销手续。
第三章经营管理
第13条  企业是道路安全的责任主体，其主要负责人对本企业的道路运输安全工作全面负责。
第14条  企业应当加强车辆技术管理，建立车辆技术状况检查制度，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安全、职业道德教育和业务知识、操作规程培训。跨境运输车辆所配备的香港籍驾驶员，应遵守道路运输法规和道路运输驾驶员操作规程，安全驾驶，文明服务。
第15条  企业应当建立和完善各类台账和档案，并按照要求及时报送有关资料和信息。
第四章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2026年1月29日起试行，有效期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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